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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城步苗族自治县财政事务中心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城步苗族自治县财政事务中心为全额财政拨款的县财政局独立核算的二级机构，经上级安排，由原来的县非税局和县乡镇财政管理局，整合相关公益服务职责，组建县财政事务中心，为县财政局所属副科级公益类事业单位，下设综合股、非税收入股、资金结算股、财政票据股、惠农补贴股等5个部门。
（2） 人员编制情况
独立核算机构数为1个，实际编制17人，现有人员13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1.负责本县非税收入的征收和上缴工作；
2.负责全县非税收入管理工作；
3.负责本县非税收稽核工作；
4.负责为全县财政票据的发放、购领、核销、年检等提供保障；
5.负责惠农补贴数据收集、整理、汇总等事务性工作;
6.负责财政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工作;
7.完成政府和财政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4） 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完成本县非税收入的征收和上缴工作；
2.完成全县非税收入管理工作；
3.完成本县非税收稽核工作；
4.完成为全县财政票据的发放、购领、核销、年检等提供保障；
5.完成惠农补贴数据收集、整理、汇总等事务性工作;
6.完成财政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工作;
7.完成政府和财政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234.0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234.07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234.0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2.63万元，项目支出51.44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决算总收入 293.40万元，较预算增加59.33万元，总支出293.4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93.40万元，占总支出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总支出的0％。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度预算调整。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其中：货物0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工作完成率、工作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都达到了 100%。
（二）反映履职效益情况。
1、人员经费保证了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2、办公费用保证了单位的正常运转；
3、“三公”经费也是一个单位部门存在、发展的必要开支，我们尽量做到厉行节约，遵守党纪法规和财经纪律。
(三)社会公众(服务对象)对我单位工作越来越满意，表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热情周到，服务热情，业务能力强。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绩效工作要求越来越规范，要求工作人员业务水平需进一步提高，需要加强人员管理，合理安排工作。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学习，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做到科学预算，提升其业务水平。
2、加强管理，合理安排。
3、规范财务运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通过核实数据、查阅资料、综合分析，城步苗族自治县财政事务中心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100分，撰写了绩效自评报告，并在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开。

报告应包括以下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每个项目支出一张表！）

















